
中国人民银行杨凌支行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按照西安分行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情况统计和年报编发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内容的

要求，现将杨凌支行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予以报

告：

一、整体情况

（一）健全组织、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根据杨

凌支行 2017 人员调整情况，对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进行

了调整。明确责任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了支行党组统

筹安排，办公室组织协调和法律保障，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

查，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送工作的通知》

（银办发〔2014〕222 号）的要求，杨凌支行对 2017 年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进行了统计。杨凌支行 2017 年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数共计 2938 条，同比增长 1762 条。其中，通过政府网

站公开政府信息数共计 2936 条，通过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

息数共计 2条。杨凌支行设立了信息公告栏及电子信息屏等

设施，便于公开政府信息。以上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



息，均在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

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统计报送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4〕222 号）的要求，杨

凌支行对 2017 年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

进行了统计。2017 年度，杨凌支行未收到来自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请求。杨凌支行 2017 年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数共计 0件。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关于

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的规定，杨凌支行

对 2017 年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及减免进行了统计。经

统计，杨凌支行 2017 年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及减免共

计 0万元。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情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情

况统计报送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4〕222 号）的要求，

杨凌支行对 2017 年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

政诉讼的案件数进行了统计。经统计，2017 年杨凌支行因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数为 0件。

（六）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杨

凌支行目前暂无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



（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7 年杨凌支行政务公开工作与分行工作要求相比还存在

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有待提升。二是电子政务建设滞后，政务信息公开渠

道较单一。三是政务公开调研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杨凌支行正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改进：一是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支行政务公开工

作质量和规范化水平。二是提高电子政务水平，拓宽政务信

息公开渠道，与支行科技部门进行沟通，尽快在支行网站开

通支行政务信息窗口。三是开展调查研究，正确把握和解决

好辖区金融运行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增强政务公开工

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政务公开的有效实施。

（八）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杨凌支行目前暂无需要报

告的其他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事项。

二、落实总、分行政务公开工作的主要情况

按照《人民银行贯彻落实〈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

点〉分工方案》和《关于做好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统计和年报编发工作的通知》精神，杨凌支行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落实总、分行政务公开工

作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落实行政权力清单公开情况。杨凌支行对于自身

承担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大额现金支取和银行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发两项，均在指南中明列了设定的依据、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基本流程、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决

定证件、年检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2017 年，杨凌支行将

指南及自助查询机设置于杨凌示范区自贸大厅。

（二）落实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情况。杨凌支行细化了预

决算公开内容，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的基础上，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逐步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三）落实拓展主动公开内容情况。杨凌支行对本单位

2017 年度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进一步细化了主动公开范围

和公开目录。对制作形成或在履行职责中获取的政府信息，

依法依规明确公开属性，对于确定为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

的，均说明理由。

（四）落实政策解读回应情况。杨凌支行对涉及面广、

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强的重要政策法规，通过发布解读稿

件等方式，及时做好科学解读，有效地开展了舆论引导。

（五）落实发挥各类信息公开平台和渠道作用的情况。

杨凌支行能够运用杨凌示范区网站这一渠道发布信息，充分

发挥了政务服务中心的作用，提高了杨凌支行在社会中的影

响力。

（六）落实强化依申请公开管理和服务情况。杨凌支行

强化了政府信息公开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明确了工作标准，

确保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解疑释惑工作。下一步将借助支行



网站平台，进一步拓展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更好地发挥互

联网的作用，为申请人提供便捷服务。

（七）落实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情况。杨凌支行对本单位

公开指南进行了复查，及时完善更新了相关内容。加强信息

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建设，对拟公开的信息，均依法依规做好

保密审查。强化问责制度，定期开展社会调查评议，了解社

情民意，不断改进公开工作。

（八）落实强化组织领导和机构队伍建设情况。杨凌支

行明确了分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主动听取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杨凌支行制定了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明确分工，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